
关于组织开展“五一”节前安全检查的通知

各基层社、直属企业，商贸国资公司，二轻工业总公司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，树牢安全

发展理念，防范事故发生，全面提升系统安全生产形势，确保度

过一个平安、和谐的“五一”假期，经区社研究，要求系统各单

位开展“五一”节前安全生产大检查行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压实安全责任。包括大型商场、市场在内的系统各单位

要进一步压实安全责任，从点到面落实责任人，建立网格化管理

清单和检查机制，构建职责明晰和齐抓共管的安全生产工作格

局，促进系统安全生产持续向好发展。

二、强化排查整改。各单位开展对出租场所、沿街商铺、危

化品、燃气使用、特种设备、老旧资产及电瓶车等以消防安全为

重点的安全自查；单位领导要履职尽责，落实安全检查和隐患整

改工作机制；要结合第三方检查发现的安全问题隐患清单，结合

本次节前自查中发现新问题，迅速扎实完成整改闭环工作；实施

单位安全风险管控清单、隐患治理清单管理，做到风险落实管控，

隐患整改及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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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提升应急保障。各单位要深刻吸取河南郑州“7.20”特

大暴雨灾害事故教训，完善各类应急预案，开展对强台风、大汛

灾害隐患点位的排查整治，做好各类防台防汛物资的准备工作。

四、开展安全监查。为加强对系统各单位安全监管，区社（集

团）领导班子成员带队开展对联系企业的安全督查（方案见附件

1），对各单位落实安全责任、隐患问题整改情况、防汛工作准

备情况等开展检查，各检查组将督查表（附件 2）于 4 月 29 日

前送区社安管办。

五、加强值班值守。各单位要坚持领导带班，落实重点场所、

重点部位 24 小时值班制度（各单位将“五一”假期值班表于 4

月 28 日前上报区社安管办），严格遵守事故报告制度，确保“五

一”假期平稳和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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